
石泉县池河镇人民政府文件

池政发〔2024〕9 号

池河镇人民政府
关于开展春节期间烟花爆竹

禁售禁放工作的通知

各村（社区）、镇属各单位、驻镇各单位：

为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按照县委、县政府统一安排，落实

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禁售

禁放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结合我镇实际，现将我镇 2024 年

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禁售禁放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通过加强烟花爆竹全流程、全环节监督管理，常态化开展巡

查和联合执法检查，坚持禁售禁放“两手抓”和禁售控量、禁放



控质，进一步改善我镇空气环境质量，保障辖区内人民群众身体

健康。

二、工作范围

集镇规划区：东至良田村与界牌村村界、西至阳安铁路六号

桥、南至十天高速公路过境线南延 100 米、北至阳安铁路老线范

围。

三、任务分工

池河派出所：要围绕县公安局统一安排，发挥牵头作用，提

前部署、统筹安排，紧盯春节、元宵节等重点时段，制作烟花爆

竹禁放宣传册及海报等，组织警力和村（社区）干部共同在禁燃

区张贴、发放宣传资料。围绕重点节日节点，加大整治力度，力

争彻底消除违法燃放问题，全面加强非法燃放烟花爆竹行为线索

摸排，加大案件查处力度，对违法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严

厉打击、及时曝光。

池河市场监管所、镇应急办：一是春节前后，加大联合执法

检查力度，采取明查暗访、突击检查等方式，深入排查整改安全

生产隐患，重点打击未经许可经营、许可证过期超期经营以及超

范围经营等行为。二是开展烟花爆竹安全知识宣传，主动告知经

营者非法经营烟花爆竹所造成的危害，鼓励群众对发现的非法经

营情况进行举报。

镇自然资源办：要加强与县生态分局的联络，依据县级发布

的天气等级和各种指令，迅速传达至各村（社区）、各单位。并



指导督促各责任单位及时开展工作，收集上报工作开展情况。

镇集镇办：在春节期间对集镇主次干道和公园、广场等公共

场所划分片区，加强对占用公共道路、公共场所焚烧冥币的巡查

和管控，组建督查组分片督导检查，对焚烧冥币行为要依法依规

严肃查处。提前安排环卫作业车辆和人员增加作业频次，延长作

业时间，确保各类垃圾及时清理、市容环境干净整洁。

镇民政所：要通过多渠道、多方式进行宣传，引导市民移风

易俗，规范文明祭祀行为，营造禁烧冥币的浓厚氛围。

镇农综站：要宣传森林防火、加强林区巡查，切实抓好林区

森林防火工作，保障森林资源安全。

各学校（含幼儿园、校外辅导培训机构）：要引导广大中小

学生自觉遵守烟花爆竹禁燃禁放规定，不燃放烟花爆竹，通过“小

手拉大手”活动，监督家长、劝阻亲友不购买烟花爆竹，不燃放

烟花爆竹。

各村（社区）：要切实肩负起属地管理责任，精心安排部署，

明确工作任务。加强宣传教育，引导群众参与禁燃禁放。一是在

重点区域张贴禁放公告和倡议书、LED 屏滚动宣传、悬挂宣传标

语、发放宣传资料，与商户、居民签订禁燃禁放禁售承诺书。同

时组织宣传车、大喇叭等宣传队伍，在公园、广场等人员聚集地

不间断宣传禁燃禁放政策、法规；二是开好村组会、院落会，大

力宣传燃放烟花爆竹的危害，提高群众思想认识，营造群众不购

买、市场无销售的良好氛围，形成人人参与、全民共治的局面。



三是加强与镇派出所、市场监管所、集镇办、安监办、自然资源

办的联系，采取强有力措施，狠抓工作落实。四是充分发挥“321”

基层治理网格员、“红袖章”、巡逻队作用，全天候开展巡查排查，

对发现的违法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行为，及时“吹哨”，各相关单

位及时“报到”，及时处置到位。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各责任单位和村（社区）要充分认识烟

花爆竹禁售禁放工作的重要意义，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

强化工作措施，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要充分发挥好网格化监管

机制，周密组织、加强配合、形成合力，确保春节期间烟花爆竹

禁售禁放工作取得实效。

(二)强化信息报送。各责任单位和村（社区）要全面收集掌

握烟花爆竹禁售、禁放工作开展情况，定期向镇政府报告工作开

展情况及存在的问题（收集单位：镇自然资源办公室）。

(三)严格督查问责。镇纪委监察组、重点工作督查办、自然

资源办要加强督查检查，定期研判烟花爆竹禁售、禁放工作开展

情况及存在问题，督促问题整改，对烟花爆竹禁售禁放工作不力、

不作为，履职不到位的单位、村组和个人，由镇纪委监察组严肃

追责问责，属于县级以上管理的单位和个人抄送其上级单位，并

抄告县纪委监委严肃追责问责。

举报电话：0915--6611324（池河镇人民政府）

0915--6612124（池河镇市场监督管理所）

0915--6612110（池河镇派出所）



附件：池河镇不燃放烟花爆竹承诺书

池河镇人民政府

2024 年 1 月 18 日

池河镇党政综合办公室 2024 年 1 月 18 日印发



池河镇不燃放烟花爆竹承诺书

为有效减少大气和噪声污染，切实保障公共安全和群众人

身、财产安全，依据 2019 年 12 月 2 日石泉县人民政府印发《关

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相关规定，全力打好大气污染防治

攻坚战、蓝天保卫战，为全体居民营造安全、宜居的生活环境，

本人特作如下承诺:

一、自觉遵守相关规定，以身作则，坚决不销售、不生产、

不存储、不运输、不燃放烟花爆竹。

二、除夕夜、春节期间、节假日、红白喜事、乔迁嫁娶、寿

宴及节假日等活动，一律不燃放烟花爆竹。

三、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主动劝阻亲朋好友及周围居民不燃

放烟花爆竹。

四、对承办各类喜庆活动的首先向消费者告知禁止燃放烟花

爆竹的规定，并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进行劝阻、制止，对不听劝

阻的及时拨打 110 向公安机关报告。

五、本人及直系亲属违反规定的，自愿以《石泉县人民政府

印发的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的规定接受相应处罚。

承 诺 人:

承诺时间: 年 月 日


